
2025年农田机井综合保险

项目合作协议书

甲  方： 唐河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

乙  方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

二零二六年三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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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争议处理

甲乙双方发生有关机井综合险争议时，可通过协商解决，协

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调解或诉讼期间，

本协议应继续执行。

第十条  责任免除

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(包括战争、 严重火灾、 洪水、 台

风、 地震等)影响协议履行时，经权威机构证明或双方确认，可免

除责任 。

第十一条  其他事项

1、 乙方指定项目资金账户如下：

账 户： 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市分公司

开户行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

账  号： 1714029009031001975

2、 本协议在甲乙双方盖章后生效； 本协议一式贰份，双方各执

壹份。

乙方：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

甲方： 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

(签字) (签字)

2026年3月23日2026年3月23日


